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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
全面建设小康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实施方案的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灌南县全面建设小康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8月13日

灌南县全面建设小康扩大社会保险
覆盖面实施方案
2014年是我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战之年，为全面完成省下达的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结合全县社会保险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根据省全面小康达标工作要求，我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城镇失业保险覆盖率应全部达到95%以上。为达到这一目标要求，2014年全县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需达到5.85万人，新增1.8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需达到5.89万人，新增 0.3万人；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需达到5.46万人，新增1.3万人。

二、社会保险扩面的范围和重点
（一）范围：全县各类尚未参保的用人单位（特别是县各园区企业）及其职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使用的尚未参保的编外人员。
    （二）重点：各园区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就业点（用人单位），从三个方面跟进扩面。一是跟进规模型大企业和支柱型产业，做好扩面参保工作。二是跟进传统行业，尤其是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做好扩面参保组织工作。三是跟进社区经济、社区便民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各类就业人员参保。

三、实施步骤

（一）调研准备阶段（6月30日前完成）。县人社局根据灌南工商局和县统计局提供的各类用人单位信息，综合分析各类用人单位人员情况和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未参保情况，拟定各乡镇、园区和部门扩面参保工作目标。召开全县实现全面小康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动员大会，签订目标责任状，下达扩面参保目标任务。

（二）组织实施阶段（7月1 日-10月30日）。各乡镇、园区和县各有关部门摸底排出企业数和职工人数，成立社会保险扩面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人，落实推进措施，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形成管理网络。各乡镇、各园区举办厂长（经理）培训班，进行社会保险知识、政策宣传，力争实现未参保企业和用人单位全面参保。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做好编外人员的扩面参保工作，发挥示范作用。

（三）清理扫尾阶段（11月1日一11月3 0日）。各乡镇、园区和部门对扩面参保工作全面梳理，进行回头看，对扩面工作中的难点问题重点突破。同时，对扩面参保工作中的盲点进一步清理，实现应保尽保。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成立全面创建小康目标工作指挥部，负责完成全县小康指标的组织领导，协调解决相关部门的问题，确保小康指标的圆满达标。各乡镇、园区和县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实现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三大社会保险覆盖率达95%以上，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完成。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要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工作；细化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明确时间节点，倒排序时进度，扎实严密推进；层层签订社会保险扩面工作责任状，不折不扣完成社会保险目标任务。

（二）明确部门职责。

1．县人社局：负责社会保险扩面工作整体方案制定，宣传培训，指导督查推进，结合劳动合同备案，要求用人单位及时参保。对拒不参保的用人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实行新增就业与社会保险扩面相结合，确保就业一人，参保一人。

2．县国税局、灌南地税局：对已正常营业但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在办理申报纳税、税务年检、购买发票等手续时进行宣传、督促，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小康办。地税局在做好社会保险费征缴的同时，配合各乡镇、各园区和县人社局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参保工作。

3．灌南工商局：在企业进行工商营业执照登记、年度检验、办理变更时，督促企业依法履行社会保险参保缴费义务。对新登记的用人单位，告知及时到县征缴中心进行社会保险登记。

4．县财政局：将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失业保险费按月拨付到位。

5．县住建局：督促各建筑施工单位及其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不断扩大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覆盖范围，负责做好建筑企业参保缴费工作。

6．各乡镇、各园区：按时完成县下达的社会保险扩面征缴目标责任状任务。把社会保险扩面征缴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积极宣传政策，认真做好扩面推进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辖区内应参保而未参保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扩面参保工作，确保应保尽保。

7．县公安局：做好编制外辅警人员的参保缴费工作。

8．县教育、卫生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督促其下属单位将应参保而未参保的工作人员（包括临时工），在10月底前全部纳入社会保险参保范围。

五、工作考核

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督查与考评。县人社局对全县社会保险扩面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定期通报各乡镇、园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情况。年底，县里将组织相关部门对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该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专项考核。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8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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